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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學士班新生入學須知 
一、 畢業學分須知 

1. 本系大學部畢業總學分數至少一百二十八個學分，應含： 
1-1. 須修習語文課程(8 學分)、領域通識及融合通識(共 20 學分)，總共 28 學分。 
1-2. 專業必修 61 個學分；含工學院必修 22 個學分，本系必修 39 個學分 
1-3. 專業選修 39 個學分。 
1-4. 本系必修以及專業選修課程可至資源系官網查詢(相關連結 1) 

2. 本系大學部規劃之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除外籍生得修讀共同英授之普通物理、普通化學、

微積分外，應以修讀本系大學部開授課程為原則 
2-1. 選修外系相同課程者，除重修且衝堂及外系開授學分數不低於本系開授學分數外，一

律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2-2. 轉系生、轉學生第一次加修普通物理、普通化學、微積分可於工學院、理學院、電資

學院修習開授之相同名稱且學分數大於或等於本系修課學分數之必修課程。 
3. 轉系生、轉學生在原系、原校所修之學分須於轉入之同時辦理一次學分承認。學分承認依本

系轉學生學分承認辦法辦理。 
 

二、 選課指南 
1. 以下課程系上未開授者得至本校各學院及中心範圍內所開授課程自由選讀，並承認為本系畢

業學分之課程名稱。 
地球化學概論、流體力學、通風排水及安全工程、岩石力學、岩石工程、炸藥與爆破工程、

礦場設計、選廠設計、野外地質學、水文學、物理化學。 
2. 系上當學期無開授之專業選修科目，如外系課程與本系開課名稱相同，且學分數大於或等於

本系開課學分者，得承認為畢業學分。(是否為系上專業選修(即系上曾經開過的課)，請先上

選課系統查詢)。 
3. 以下列通識課程，因與本系專業課程相近，不予承認。 

3-1. 自然科學類：材料科技概論、應用化學與實驗、地震研究、化學的生活應用、工程概

論、大自然的規律、界面化學的生活應用、環境污染與防治、電腦入門與應用 
3-2. 授課內容相近之通識課程不宜重複選修（如：「佛學概論」與「佛學與人生」、「藝術

史」與「藝術史與藝術批評」），若有重複選修，其承認畢業學分以一科計算。 
4. 對於科目名稱或課程內容相近之通識課程與專業必修、選修課程不宜重複，若有重複選修，

其承認畢業學分以一科計算。 
5. 原則上若有修習他院系之必、選修為基礎通識學分，於選修前須本系主任同意後修之，但課

程所屬類別若有爭議，由通識教育中心認定之。 
6. 修習外系的課之前需先填寫選修外系學分承認表(相關連結 2)並繳至系辦申請。 
7. 若系上開的課程人數已滿而需要加簽的同學需填妥特殊因素加簽單(相關連結 3)並繳至系辦

進行申請。 
 

三、 專長學程 
1. 為增進學士班學生對資源相關專業領域的系統化了解，以拓展學習興趣，加強就業機會，系

上開設專長學程。專長學程係指針對資源相關專業領域，就本系或校內、外各系(所)開授的

課程中，進行有系統的整合與規劃，以提供學生建立專長所需之系列學習課程。 



2. 每項專長學程應包括十八學分之必選及選修課程，依各專長學程之性質至少應有二門(六學

分)必選課程。 
3. 本系學生於離校時，如修滿所規定之專長學程學分，得向本系申請頒發專長學程證書。(相

關連結 4) 
 
四、 相關連結 

1. 大學部修課相關資訊: 
成大資源系官網 > 學生事務 > 大學部專區 > 課程 
 

2. 選修外系學分承認表: 
成大資源系官網 > 關於本系 > 表單下載 > 學生相關表單下載 > 選修外系學分承認表 
 

3. 特殊因素加簽單: 
成大資源系官網 > 關於本系 > 表單下載 > 學生相關表單下載 > 特殊因素加簽單 
 

4. 專長學程: 
成大資源系官網 > 關於本系 > 表單下載 > 系務法規及其他表單下載 > 國立成功大學資

源工程學系專長學程實施辦法 
 

5. 資源系官網: 
搜尋成大資源系 
 

6. 資源人電子報 
成大資源系官網 > 系友專區 > 資源人電子報 
 

7. 資源系無敵版(系辦、系學會、助教公告訊息的地方，一定要加！) 
搜尋資源系無敵版 > 申請加入社團 
 

8. 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成大資源系官網 > 學生事務 > 大學部專區 > 課程 > 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9. 同儕讀書會 
成大資源系官網 > 學生事務 > 大學部專區 > 課程 >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同儕讀

書會實施辦法 
 
 
 
 
 
 
 
 



大學部課程簡介 

 

大一  

大二  



 

 

 
紅色字為專業必修 
 
 

大三

  

大四  



資源工程學系大學部畢業學分認定辦法 

105年5月1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系大學部畢業總學分數至少128個學分，應含： 

      1.須修習語文課程(8 學分)、領域通識及融合通識(共 20 學分)，總共 28 學分。

科目名稱由通識教育中心每學期公告之。 

2.專業必修61個學分，含工學院必修22個學分，本系必修39個學分。 

3.專業選修 39個學分。 

 

二、本系大學部規劃之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除外籍生得修讀共同英授之普通物理、

普通化學、微積分外，應以修讀本系大學部開授課程為原則；選修外系相同課程

者，除重修且衝堂及外系開授學分數不低於本系開授學分數外，一律不列入畢業

學分計算。 

    轉系生、轉學生第一次加修普通物理、普通化學、微積分可於工學院、理學院、

電資學院修習開授之相同名稱且學分數大於或等於本系修課學分數之必修課程。 

 

三、轉系生、轉學生第一次在原系、原校所修之學分須於轉入之同時辦理一次學分承

認。學分承認依本系轉學生學分承認辦法辦理。 

 

四、 本辦法於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105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大學部修課相關規定 

(自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開始實施) 112.9.7 系務會議通過 

 

1. 第一次修習必修課(以成績單為準)，必須修習本系開授的科目。 

2. 共同必修之普物(含實驗)、普化(含實驗)、微積分除外籍生得修習英文授課之課

程，不受第一條規定之約束，但須為工學院開授之相同名稱及學分數之必修課程。 

3. 轉學、轉系生加修普物(含實驗)、普化(含實驗)、微積分則不受第一條規定之約

束，但須為理學院、工學院或電資學院開授之相同名稱及學分數之必修課程。其他

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仍須遵守第一條規定。 

4. 專業必修如重修且衝堂可選外系課程修讀，但應修習理學院、工學院或電資學院開

授之相同名稱必修課程，且學分數不得低於本系開授學分數；若名稱不同，授課內

容相同，須持「學分承認徵詢表」 (可至國立成功大學課程資訊及選課系統/課程

資訊/學分承認徵詢表下載)給任課老師及系主任同意才可抵免。 

5. 專業選修課程如本系當學期無開授，可修習外系開授之與本系開課名稱相同，

且學分數大於或等於本系開課學分課程。若課程名稱不同，授課內容相同，須持

「學分承認徵詢表」 (可至國立成功大學課程資訊及選課系統/課程資訊/學分承

認徵詢表下載)給任課老師及系主任同意才可抵免。 

((是否為系上專業選修 (即系上曾經開過的課 )，可先上選課系統查

詢 :  國立成功大學課程資訊及選課系統  (ncku.edu . tw))  

6. 通識科目的名稱或內容不可與本系之必、選修科目相似(關鍵字不可相同)。 

 

 

 

 

 

https://course-query.acad.ncku.edu.tw/index.php?c=qry11215&m=en_query&i=
https://course-query.acad.ncku.edu.tw/index.php?c=qry11215&m=en_query&i=


資源系外系課程認定 

依照依照 104.1.8 103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紀錄決議，以下課程系上未開授者得至本校各學院及中

心範圍內所開授課程自由選讀，並承認為本系畢業學分： 

課程名稱 

地球化學概論 

流體力學 

通風排水及安全工程 

岩石力學 

岩石工程 

炸藥與爆破工程 

礦場設計 

選廠設計 

野外地質學 

水文學 

物理化學 

 
 

112.5.4 /111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決議 
自即日起開放系上當學期無開授之專業選修科目，如外系課程與本系開課名稱相同，且學分數大

於或等於本系開課學分者，得承認為畢業學分。 
 
備註:是否為系上專業選修(即系上曾經開過的課)，請先上選課系統查詢: 
國立成功大學課程資訊及選課系統 (ncku.edu.tw) 
 
 

 
 
 
 



資源工程學系不承認通識課程學分認定標準 

104.05.07課程委員會修訂 

一、依本校「通識課程選修要點」，下列通識課程，因與本系專業課程相近，不予承認。 

   

 

 

 

 

 

 

 

 

 

 

二、授課內容相近之通識課程不宜重複選修（如：「佛學概論」與「佛學與人生」、「藝術史」與「藝

術史與藝術批評」），若有重複選修，其承認畢業學分以一科計算。 

三、對於科目名稱或課程內容相近之通識課程與專業必修、選修課程不宜重複，若有重複選修，其

承認畢業學分以一科計算。 

四、原則上若有修習他院系之必、選修為基礎通識學分，於選修前須本系主任同意後修之，但課程

所屬類別若有爭議，由通識教育中心認定之。 

五、若對內容相近之判定如有疑議，請逕洽本系教務室。 

六、本認定標準自 104年 8月起實施。 

 
 
 
 
 
 
 
 
 
 
 
 
 
 
 
 
 
 
 

自然科學類： 

1. 材料科技概論   

2. 應用化學與實驗   

3. 地震研究   

4. 化學的生活應用   

5. 工程概論   

6. 大自然的規律   

7. 界面化學的生活應用   

8. 環境污染與防治   

9. 電腦入門與應用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專長學程實施辦法 
110.10.14  110 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增進學士班學生對資源相關專業

領域的系統化了解，以拓展學習興趣，加強就業機會，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專長學程係指針對資源相關專業領域，就本系或校內、外各系(所)
開授的課程中，進行有系統的整合與規劃，以提供學生建立專長所需之系列學

習課程。 

第三條 每項專長學程應包括十八學分之必選及選修課程，依各專長學程之性質至少應

有二門(六學分)必選課程。 

第四條 本系由「學術及課程委員會」成員擔任「專長學程委員會」，進行有關專長學

程的規劃、制定、修訂及證書頒發等事宜，系主任為「專長學程委員會」當然

委員兼召集人。相關規定另訂之。 

第五條 本系學生於離校時，如修滿所規定之專長學程學分，得向本系申請頒發專長學

程證書。 

第六條 修習本系為輔系或雙主修者得適用本辦法。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地下水學程課程清單 
課程  必選、選修 學分 備註  
水文學 
 

必選 3 必選共 9 學分。  

 流體力學 必選 3 
水文地質學 必選 3  
土壤力學 選修 3 1. 任選 9 學

分。 
2. 研究所課程經

任課老師同意即

可選修。 

環境污染水文地

質學 
選修 3 

地球物理通論 選修 3 
高等水文地質 選修 3 
高等地下水（水

利所） 
選修 3 

邊坡水文與穩定 選修 3 
序率地下水文學 選修 3 
環工化學原理

（環工所） 
選修 3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循環經濟學程課程清單 

 
課程  必選、選修 學分 備註  
城市採礦與循環經濟 必選 3 必選共 6 學分。  
金屬資源提煉與再生 必選 3 
固體廢棄物處理工程 選修 3 1. 任選 12 學

分。 
2. 研究所課程經

任課老師同意即

可選修。 

物理化學(環工系) 選修 3 
環境化學(環工系) 選修 3 
地球化學概論 選修 3 
應用熱力學 選修 3 
綠色創新與產品開發 選修 3 
資源與環境經濟 選修 3 
工業礦物 選修 3 
粉體工程 選修 3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隧道工程學程課程清單 

課程  必選、選修 學分 備註  
隧道工程學 
（土木系與資源

系合開課程） 

必選 3 必選共 6 學分。 

炸藥與爆破工程 必選 3 
岩石力學 選修 3 1. 任選 12 學

分。 
2. 研究所課程經

任課老師同意即

可選修。 

工程地質學 選修 3 
構造地質學 選修 3 
水文地質 選修 3 
基礎工程 選修 3 
數值分析 選修 3 
高等岩石力學 選修 3 
礦場設計 選修 3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石油工程學程課程清單 

課程  必選、選修 學分 備註  
石油工程 必選 3 必選共 9 學分。 
油層工程 必選 3 
天然氣工程 必選 3 
流體力學 選修 3 1. 任選 9 學

分。 
2. 研究所課程經

任課老師同意即

可選修。 

岩石力學 選修 3 
地球物理通論 選修 3 
井測學和能源資

源探採應用 
（地科系與資源

系合開課程） 

選修 3 

高等油井測估 選修 3 
地球化學 選修 3 
地質統計 選修 3 
能源經濟學 選修 3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陶瓷工程學程課程清單 

課程  必選、選修 學分 備註  
礦物材料導論 必選 3 必選共 9 學分。  

 
礦物分析 必選 3 
粉體工程 必選 3 
陶瓷工程及實驗 選修 3 1. 任選 9 學

分。 
2. 研究所課程經

任課老師同意即

可選修。 

工業礦物 
（地科系） 

選修 3 

陶瓷材料特性 選修 3 
陶瓷製程 選修 3 
結晶化學 選修 3 
粉體系統 選修 3 
陶瓷學 
（材料系） 

選修 3 

晶體結構與缺陷

（材料系） 
選修 3 

Ｘ光結晶學 
（地科系） 

選修 3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ㄧ貫修讀學、碩士學位實施要點 

109 年 10 月 22 日 109 年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ㄧ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本系為鼓勵本系優 秀大學生直接修讀本系

之碩士班，特訂定本系ㄧ貫修讀學、碩士學位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系以公開方式進行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之甄選， 甄選事宜由本系學術及

課程委員會負責。  
三、 本系大學部學生修畢應修畢業學分達二分之一以上，在學已達六學期以上（含），得向本系申

請為預研生。預研生公開甄選日期以大三下學期結束前為原則。  
四、 本系預研生甄選辦法規定如下：  

1. 本系大學部學生入學後，前五學期之排名達全年級前百分之五十 (含)，且修畢前五學期所

有必修學分者。 
2. 申請甄選者應繳交下列文件： 

2-1. 預研生申請書 
2-2. 大學部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 
2-3. 本系指導教授推薦函   

五、 本系錄取預研生至多為碩士班分組甄試錄取名額之二分之一為原則。 每位教授每年至多指導

二位，並計入該教授當學年度指導碩士生之名 額。經錄取之預研生應依循指導教授之指導，

並接受規劃專業課程之選讀。  
六、 預研生錄取後須於公告期限內辦理報到及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逾時未報到或未繳交指導教授

同意書者，視同放棄錄取資格，依序由備取生遞補。  
七、 本系預研生應於第八學期(含)前取得學士學位，並須參加其畢業年度之本系碩士班甄試或一般

生入學考試，經錄取後始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資格。本系預研生參加甄試時，前六個學

期成績若仍維持全年級前百分之三十以內（含），經指導教授推薦，得予以直接錄取。 
八、 預研生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於本系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其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者，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可申請抵免三分之二（含）為限之應修學分數（不含論文學

分），不受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有關研究所抵免學分上限規定之限制。但研究所課程若已計

入大學部畢業學分內，不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學分抵免之申請程序應於入學當學期註冊

截止一個月內，向教務處申請之。  
九、 預研生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以一年畢業為原則。唯碩士學位之取得，仍應依教

育部之規定，修滿碩士學分（含抵免學分數），並完成論文撰寫與口試。  
十、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